
□·60·财会月刊2017.13

基于股权重组视角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纳税筹划

【摘要】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优化资源配置、转换经营机制、提高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，各种所有制资

本之间交叉持股、相互融合，势必会产生形式多样、纷繁复杂的股权重组方式，使企业面临诸多税务难题和

风险。股权重组各方应通过有效纳税筹划，获取最优税收待遇，以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推动经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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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各种资本交叉持股、相互融

合的一种所有制经济改革，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

有效途径和方式，是企业优胜劣汰、强强联合的产业

演进过程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、改善国有经济布局

的重要手段，其表现形式是股权重组。混合所有制改

革中的股权重组，受较多客观因素影响，股权置换比

例、置换内容、置换方式、置换价格等重组条件事先

已协商确定，与关联企业间的股权重组相比，缺少可

内部协调的灵活度，纳税筹划的空间和难度较大。但

从股权重组视角来看，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式多

样，涉税问题复杂，但股权重组形式以非货币性资产

换取股权、以非货币性资产加补价获取股权、以货币

性资产换取股权等为主。股权重组各方应科学地比

较分析不同情况，提早进行规划，选择有利于股权重

组各方的纳税筹划方案，以获取最优税收待遇。

一、以非货币性资产换股权的纳税筹划

以非货币性资产换取股权，就是以固定资产、存

货、无形资产、股权等资产换取股权，下面以举例方

式来阐述以非货币性资产换取股权的纳税筹划思

路。

例1：为满足整合资产迫切需求，进一步降低运

营成本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、提高资产运营效率、提

升经济效益，A国有企业与B民营企业共同商定，B
民营企业以其闲置的厂房换取A国有企业下属全资

子公司C公司的 40%股权。B民营企业总资产账面

价值为 300000万元，厂房账面价值为 8000万元，公

允价值为 20000万元；C公司实收资本为 15000万
元，未分配利润为10000万元。

（一）筹划前的纳税分析

1. 企业所得税。根据《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

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在股权收购、资

产收购重组交易中，被收购企业转让的股权或资产

占全部股权或资产的比例低于 75%的，被收购方应

确认股权转让所得或损失。由于A国有企业转让被

收购企业C公司股权的比例，以及B民营企业转让

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均低于 75%，应按照公允价

值确认股权、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。股权重组过程

中，股权转让收入减去股权转让成本为股权转让所

得，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。税法中所说的股权转让成

本为以历史成本计价的投资成本，不包括留存收益，

因此股权转让成本为15000万元。

A国有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=（20000-15000×
40%）×25%=3500（万元）

B民营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=（20000-8000）×
25%=3000（万元）

2. 契税。根据《契税暂行条例细则》规定，土地、

房屋权属作价投资入股应缴纳契税，产权承受人为

纳税人。C公司作为厂房受让方需要按照3%的税率

缴纳契税。

C公司应缴纳的契税=20000×3%=600（万元）

3. 印花税。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各方

应根据书立合同金额各自全额贴花。因此，A国有企

业、B民营企业应分别按照股权转让所订立合同金

额，适用0.5‰税率缴纳印花税。

A国有企业应纳印花税=20000×0.5‰=10（万元）

B民营企业应纳印花税=20000×0.5‰=10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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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增值税。“营改增”后，将不动产对外投资，需

要缴纳增值税。

B民营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=20000×11%=2200
（万元）

C公司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=20000×11%=
2200（万元）

由于增值税可以抵扣上一环节税款，在股权重

组过程中各方需要承担的增值税总额不变。

5. 土地增值税。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

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》规定，将房

地产作价入股进行对外投资或联营的，暂免征收土

地增值税，因此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。

（二）筹划后的纳税分析

B民营企业先将用作换股的厂房分立，新设为

一家D公司，原B民营企业股东持有D公司全部股

权。待D公司成立后，C公司将D公司吸收合并，合

并后C公司继续存续，B民营企业股东获取C公司

40%股权。

1. 企业所得税。原B民营企业股东在D公司和

B民营企业中持股比例与分立前所持股比例保持一

致，两个公司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不变，符合国家

税务总局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，不确认有关资产的

转让所得或损失，因此分立过程中C、D公司不需要

缴纳企业所得税。根据税法规定，企业股东在企业合

并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

85%的，可以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。本案例中股

权支付金额占交易支付总额的100%，C、D公司均不

需要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，不需计算缴纳企业

所得税。

2. 契税。根据《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

税政策的通知》规定，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

定，依法分立成两家与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，

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土地、房屋权属，免征契税；

两个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，合并成为一家

公司，且原投资主体存续的，对合并后公司承受原合

并各方土地、房屋权属，免征契税。B民营企业分立

为 B、D两家公司，两家公司股东没有发生任何变

化，所以应免征契税。C公司吸收合并D公司成为一

家公司，吸收合并后C公司股东为C、D公司股东，

原股东依然存续，因此合并重组免征契税。

3. 印花税。根据《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印

花税政策的通知》规定，以合并或分立方式成立的新

企业，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记载的资金，凡原已贴花

的部分可不再贴花，以后新增加的资金按规定贴花。

由于在合并、分立过程中，没有新增加实收资本，因

此也免征印花税。

4. 增值税。根据《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

值税问题的公告》规定，企业合并、分立等资产重组

方式，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，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，

不征收增值税。因此，B民营企业分立为B、D两家公

司，以及C公司吸收合并D公司，均不征收增值税。

5. 土地增值税。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

原企业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，对原企业将国有土地、

房屋权属转移、变更到分立后的企业，暂不征土地增

值税。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，且原企

业投资主体存续的，对原企业将国有土地、房屋权属

转移、变更到合并后的企业，暂不征土地增值税。因

此，B民营企业分立为B、D两家公司，以及C、D公

司进行合并，均不征收土地增值税。

股权重组过程中，纳税筹划前所有企业共需缴

纳的税款为 7120 万元（3500+3000+600+10+10+
2200-2200），纳税筹划后所有企业共需缴纳的税款

为0，可少缴税款7120万元，达到纳税筹划目的。

二、以货币性资产购买股权的纳税筹划

例 2：接例 1，假如A国有企业与B民营企业共

同商定，B民营企业以货币资金 20000万元出资，购

买C公司的40%股权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。

（一）筹划前的纳税分析

1. 企业所得税。A国有企业在转让C公司股权

的过程中，股权转让收入减去股权转让成本为股权

转让所得，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其中股权转让成本

为15000万元。

应纳企业所得税=（20000-15000×40%）×25%=
3500（万元）

2. 印花税。A国有企业、B民营企业应分别按照股

权转让所订立合同金额，适用0.5‰税率缴纳印花税。

A国有企业应纳印花税=20000×0.5‰=10（万元）

B民营企业应纳印花税=20000×0.5‰=10（万元）

（二）筹划后的纳税分析

在股权转让前，先将C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实

收资本，增加可扣除的股权转让成本，以减少转让所

得和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。

1. 企业所得税。根据税法规定，居民企业权益

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无需

缴纳企业所得税。但是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后，

实收资本变为 25000万元，使得股权转让成本增加

10000万元。

应纳企业所得税=（20000-25000×40%）×25%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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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0（万元）

2. 印花税。A国有企业、B民营企业应分别按照

股权转让所订立合同金额，适用0.5‰税率缴纳印花

税，由于转增资本后实收资本金额发生变动，C公司

还应就增加金额按照0.5‰税率缴纳印花税。

A国有企业应纳印花税=20000×0.5‰=10（万元）

B民营企业应纳印花税=20000×0.5‰=10（万元）

C公司应纳印花税=10000×0.5‰=5（万元）

股权重组过程中，纳税筹划前所有企业共需缴

纳3520万元（3500+10+10）的税款，纳税筹划后所有

企业共需缴纳 2525万元（2500+10+10+5）的税款，

少缴税款 995万元。以货币性资产购买股权的纳税

筹划，主要是增加股权转让成本，以降低应纳企业所

得税，从而达到减轻税负目的。

三、以非货币性资产加补价换取股权

非货币性资产换取股权，就是以固定资产、存

货、无形资产、股权等资产换取股权，并需要在股权

重组过程中收付补价。

例3：国海证券为实现借壳S∗ST集琦上市，需要

置换出S∗ST集琦原资产和负债，剩下“空壳”以便注

入新资产，俗称“净壳”。S∗ST集琦在“净壳”过程中，

将账面价值 33896万元（评估价值 33093万元，其中

建筑物和土地17830万元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，向国

海证券股东换取国海证券 9.79%的股份（账面价值

7833万元，评估价值20259万元），并获得12834万元

货币资金的补价，完成了“净壳”过程。

（一）筹划前的纳税分析

1. 企业所得税。国海证券股东在获取S∗ST集琦

全部资产和负债过程中，股权支付金额占交易支付

总额的比例为61.21%（20259÷33093），股权支付金额

低于交易支付总额的85%，不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。

S∗ST集琦应纳所得额=33093-33896=-803（万

元），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，转让资产和负债产生

的损失，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获得抵减，但由于

S∗ST集琦处于亏损状态不存在弥补亏损，本次转让

的应纳企业所得税应为0。
国海证券股东应纳企业所得税 =（20259-

7833）×25%=3106.5（万元）

2. 印花税。合同双方应按照股权转让合同金

额，适用0.5‰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。

国海证券股东应纳印花税=33093×0.5‰=16.55
（万元）

S∗ST集琦应纳印花税=33093×0.5‰=16.55（万元）

3. 契税。不动产发生转移的，产权承受人应缴

纳契税。国海证券股东作为产权承受人，应按照不动

产评估值及3%税率缴纳契税。

应缴纳契税=17830×3%=534.9（万元）

4. 增值税（营业税）。根据规定，企业将全部或

部分资产和负债置换、出售等，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

税的征税范围，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、不动产转让、

土地使用权转让，不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。

5. 土地增值税。转让资产过程中的不动产需发

生产权转移，且获取了股权及补价，根据《土地增值

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应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土地增值

税，但由于转让不动产没有实现增值，增值率为 0，
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为0。

（二）筹划后的纳税分析

1. 企业所得税。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

下，将S∗ST集琦转让全部资产和负债过程拆分成两

个步骤进行：第一步，国海证券股东用12834万元货

币资金购买S∗ST集琦价值12834万元的部分资产和

负债；第二步，S∗ST集琦将剩余的价值20259万元的

资产和负债置换国海证券 9.79%股权。第一步不符

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，但第二步转让剩余的资产

和负债，转让比例超过了企业全部资产的75%，且股

权支付比例也超过85%，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，

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因此，仅需要就第一步缴纳

企业所得税。由于第一步国海证券股东采用货币资

金支付，不存在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，而 S∗ST集琦

由于转让资产的评估价发生减值，低于成本价，无处

置收益产生，因此也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2. 其他税费。印花税、契税、增值税、土地增值

税的应纳税额与纳税筹划前计算处理相同。

本次股权重组过程中，纳税筹划前 S∗ST集琦、

国海证券股东共需缴纳3674.5万元（3106.5+16.55+
16.55+534.9）税款，纳税筹划后S∗ST集琦、国海证券

股东共需缴纳的税款为 568 万元（16.55+16.55+
534.9），少缴税款3106.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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